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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高新区盛和一路66号城南天府大厦7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1,978,1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772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泽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6人，董事黄平先生、杨振海先生、独立董事毛景文先生、杨文浩先生、

谷秀娟女士、闫阿儒先生因公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郭晓雷先生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90,647,779 99.7752 1,257,390 0.2124 73,000 0.0124

2、议案名称：关于签署资产托管费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32,593,875 99.2263 1,248,590 0.2326 2,903,700 0.541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175,499,778 99.2476 1,257,390 0.7110 73,000 0.0414

2

关于签署资产托管费补充协议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17,445,874 96.5852 1,248,590 1.0268 2,903,700 2.388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四川省地质矿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55,232,004股）回避表

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志广、周立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

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

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87（A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A股） 公告编号：2022-005

证券代码： 3898（H股） 证券简称：时代电气（H股）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募集资金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1]2112号）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40,760,275股， 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31.38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55,505.74万元， 扣除不含增值税发行费用11,

184.54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744,321.20万元。 以上募集资金净额已全部到位，由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2021年9月1日出具德师报（验）字（21）第00467号《验资报告》予以

确认。

二、募集资金账号开户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征求意见稿）》《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

情况，公司制定了《A股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照该项制度规定进行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本公司已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分别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

开立情况如下：

开户人 募投项目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牵引网络技术及系

统研发应用项目、新型轨道工

程机械研发及制造平台建设

项目

中信银行株洲建设中路支行 8111601012200526384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

分行

731902818710908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城

轨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应用

项目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

田心支行

810000137950000005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创新实验平台建设工程项目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田心支行

1903020529200083928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

新产业先进技术研发应用项

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田心支行

43050162783600000402

本公司已分别与下述5家控股子公司、 保荐机构及商业银行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

议》对募集资金进行监管。 公司5家控股子公司开设的相关专户如下：

开户主体 募投项目 开户行 账号

株洲中车时代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

轨道交通牵引网络技术及

系统研发应用项目

中信银行株洲建设中路

支行

8111601012300526512

株洲中车时代软件技术有

限公司

轨道交通智慧路局和智慧

城轨关键技术及系统研发

应用项目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田心支行

810000287437000001

宁波中车时代传感技术有

限公司

新型传感器研发应用项目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分行

600277378277

株洲变流技术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有限公司

工业传动装置研发应用项

目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高新技术开发

区支行

18112901040019469

上海中车艾森迪海洋装备

有限公司

深海智能装备研发应用项

目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株洲田心支行

43050162783600000401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制造平

台建设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分行

918900249210928

宝鸡中车时代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

新型轨道工程机械装备研

发应用项目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分行

918900249210806

三、部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注销情况

上述募集资金账户中，因补充流动资金项目账户内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账户使用率不高，为方便

公司资金账户管理，减少管理成本，公司决定对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账户予以注销，注销情况如

下：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备注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分行 731902818710908 本次注销

截止至2022年1月26日，公司已办理完成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注销手续。 上述募集资金专用账

户注销后，对应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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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川长虹” ）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知

于2022年1月24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2022年1月26日在本公司商贸中心以通

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际出席监事5名。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悦纯先生召集和主持，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精密公司等向长虹控股集团转让资产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为盘活资产，集中资源发展主业，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长

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密公司”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模塑公

司” ）、四川长虹电子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部品” ）和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技佳公司” ）通过协议方式分别向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控

股集团” ）转让部分机器设备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合计确定为20,

129.42�万元。 因本次转让事项，预计公司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659.48万元。

本次拟转让的标的资产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报告号为 【银信评报字

（2021）沪3316号】，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10月31日的账面净值合计为17,685.66万元（不含

税），评估值合计为 20,129.42�万元（含税金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下属

子公司转让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6号）。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相关规定，本次资产转让事项需履行长虹控股集团审批程序；本次资产受让方长虹控股集团为本

公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资产转让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

易，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未超过5%，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5票，否决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形资产核销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 为更加客观、 公允地反映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虹微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虹微公司” ）、虹微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易嘉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嘉恩公司” ）资产状况，

本着会计谨慎性原则，同意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在2021年度核销部分无形资产和开发支出，账

面净值合计27,997.97万元。 因本次无形资产核销事项，本公司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

计减少27,604.93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本次无形资产核销事项

有助于反映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的真实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

政策要求，符合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股东

利益的行为。 根据公司管理制度相关规定，上述资产核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形资产核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7号）。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5票，否决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83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2022-006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子公司转让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长虹” 、“公司” 或“本公司” ）下属子公

司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密公司”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模塑公司” ）、四川长虹电子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部品” ）和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技佳公司” ）拟通过协议方式分别向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控股集

团” ）转让拥有的部分机器设备（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本次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合计确定为

20,129.42�万元。 因本次转让事项，预计公司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659.48万元（最

终影响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长虹控股集团及其子公司的非日常性关联交易发生额

合计为4,311.93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按国资监管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需履行长虹控股集团董事会审批程序。

●风险提示：鉴于本次转让协议尚未签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盘活资产，聚焦资源发展主业，考虑精密公司、模塑公司、电子部品及技佳公司为公司前端配套子

公司，前期为电视、空调等传统业务投资购买了部分相关通用设备。 但随着产业升级及结构调整，上述公

司的设备资产利用率较低，长虹控股集团拟加大实业投入孵化一批新兴子公司，拟购买相似设备，为避

免集团整体重复投资，最大限度盘活存量资产，因此精密公司、模塑公司、电子部品及技佳公司拟将上述

标的资产转让给长虹控股集团，后续将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按市场化原则通过租赁方式解决资产需求。

长虹控股集团持有本公司23.22%的股份，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相关规定，此次交易行为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2022年1月26日，四川长虹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精密公司等向长虹控

股集团转让资产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精密公司、模塑公司、电子部品及技佳公司通过协议

方式分别向长虹控股集团转让部分机器设备资产， 本次资产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合计确定为20,

129.42万元。 本次转让事项预计公司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659.48万元（最终影响金

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控股股东长虹控股集团及其子公司的非日常性关联交易

发生额合计为4,311.93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0.5%。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关联董事赵勇先生、李伟先生、胡嘉

女士、杨军先生、潘晓勇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公司名称：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绵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0亿元

法定代表人：赵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700720818660F

设立日期：1995年6月16日

主营业务范围：国有产（股）权经营管理，家用电器、制冷电器及配件、电子产品及元器件等的制造、

销售，集成电路、软件开发及销售与服务，系统集成服务等。 四川省绵阳市国资委持有该公司90%股权。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个别报表资产总额1,406,917.93万元， 负债总额1,

088,182.37万元， 归母所有者权益合计318,735.56万元， 营业收入607,676.79万元, 归母净利润67,

811.00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模塑公司、精密公司、电子部品及技佳公司拥有的部分机器设备。

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查封等情形，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转让方与受让方

本次交易的转让方为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精密公司、模塑公司、电子部品及技佳公司，受让方为长虹

控股集团。

3、交易标的评估作价

本次交易委托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信评估公司” ）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银信

评估公司对标的资产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以2021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了《四川长虹电子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拟购买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四川长虹电子部

品有限公司和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部分设备所涉及的部分设备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银信评报字（2021）沪3316号】，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合计为20,129.42万元（含税），按

照标的资产的账面净值合计17,685.66万元（不含税）。 标的资产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归属单位

资产项数（单位：台/

套）

截至2021年10月31日的账面净值

（不含税）

截至2021年10月31日的评估

值（含税）

四川长虹精密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150 4,171.04 4,730.13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 404 8,175.63 9,289.42

四川长虹电子部品有限公司 131 1,111.97 1,258.53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 92 4,227.02 4,851.34

合计 777 17,685.66 20,129.42

本次标的资产转让价格拟以评估值为基础合计确定为20,129.42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转让协议尚未签署。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为盘活公司资产，聚焦资源发展核心产业，符合公司利益及经营发展需要，不会损害中小

股东的利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公允的原则，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

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 因本次资产转让事项，本公司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预计增加659.48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计委员关于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的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关于精密公司等向长虹控股集团转让资产的议案》所涉及的关

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正常、合理的；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

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并同意将本

次资产转让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董事会关于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的审议情况

2022年1月26日，四川长虹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精密公司等向长虹控

股集团转让资产的议案》，该交易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勇先生、李伟先生、胡嘉女士、杨军先生、潘

晓勇先生进行了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对本项议案进行了表决，通过此项议案。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

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按国资监管有关规定，本次

交易需履行长虹控股集团董事会审批程序。

3、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的事情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公司3名独立董事事前对董事会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同意本次关联交易提交董事

会审议，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公司《关于精密公司等向长虹控股集团转让资产的议案》所

涉及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正常、合理的；在议案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表

决程序合法；本次关联交易涉及的交易价格以市场价格作为定价基础，定价公允，不会损害公司与全体

股东的利益。

4、监事会关于本次资产转让事项的审核情况

2022年1月26日，四川长虹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精密公司等向长虹控

股集团转让资产的议案》，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按国资监管有关规定，本次交易需履行长虹控股集团董事会审批程序。 该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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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形资产核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2年1月26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四川长虹” ）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形资产核销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无形资产核销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 第二十三条规定：“无形资产预期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的，应当将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予以转销。 ” 为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虹微

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微公司” ）以及虹微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易嘉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易嘉恩公司” ）资产状况，公司针对2021年12月的无形资产进行了全面核查和充分的评估与分析，

存在部分无形资产因技术迭代升级等原因，预期不能继续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本着会计谨慎性原则，

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拟对部分无形资产进行核销。

本次拟核销的无形资产截至2021年11月30日账面价值共计：27,997.97万元。其中：无形资产890项，

账面价值合计21,191.20万元；开发支出39项，账面价值合计6,806.77万元。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类型 归属单位 核销数量 资产类别 账面原值

截至2021年11月

30日累计摊销

截至2021年11

月30日账面价

值

激光显示信号处

理及DLP驱动关键

技术

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9 无形资产 348.33 173.90 174.43

激光显示光学引

擎及成像基础技

术

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20 无形资产 342.77 207.55 135.22

先进材料研发及

应用技术

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14 无形资产 505.48 291.21 214.27

废旧锂电池资源

化处理技术

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2 无形资产 243.41 158.19 85.22

高能量密度锂离

子电池关键技术

研发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1 开发支出 83.37 0.00 83.37

工业软件应用核

心技术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24 开发支出 1,845.16 0.00 1,845.16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159 无形资产 5,517.53 2,891.25 2,626.28

深圳易嘉恩科

技有限公司

16 无形资产 668.15 381.19 286.96

家用电器应用核

心技术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8 开发支出 641.35 0.00 641.35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230 无形资产 6,470.61 3,323.49 3,147.12

深圳易嘉恩科

技有限公司

9 无形资产 170.80 78.29 92.51

基 于 大 数 据 的

WEB威胁情报分

析技术研究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4 无形资产 156.84 43.79 113.05

计算机视觉识别

技术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1 开发支出 3,196.75 0.00 3,196.75

家电产品智能制

造工程技术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43 无形资产 7,142.00 4,389.20 2,752.80

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30 无形资产 2,265.47 1,079.63 1,185.84

家用电器产品系

统工业设计与交

互方法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150 无形资产 6,359.99 3,106.99 3,253.00

能源管理基础技

术研究及电池管

理关键技术研发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4 开发支出 439.64 0.00 439.64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204 无形资产 12,546.62 5,422.12 7,124.50

智能语音交互安

全关键技术研究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1 开发支出 600.50 0.00 600.50

小计

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

75 无形资产 3,705.46 1,910.48 1,794.98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790 无形资产 38,193.59 19,176.84 19,016.75

四川虹微技术

有限公司

39 开发支出 6,806.77 0.00 6,806.77

深圳易嘉恩科

技有限公司

25 无形资产 838.95 459.48 379.47

合计 - - 49,544.77 21,546.80 27,997.97

二、本次无形资产核销的原因

1、激光显示信号处理及DLP驱动关键技术

公司于2016年形成了激光显示信号处理及DLP驱动关键技术的无形资产， 已于该技术开发了超短

焦激光显示产品，产品上市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很好地满足了国内超大尺寸显示的需求。 该技术在当

时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可用性、高效性，实现了关键应用主机产品的核心技术突破，率先占领国内外市

场。

近年来超高清4K显示、大数据、物联网、AI等新兴应用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对电视设备的需求已经

全面进入智能化、多元化、个性化时代。 为了应对新兴应用的挑战，激光显示信号处理及DLP驱动关键技

术发生了巨大变化，集成电路从大规模向超大规模转变，应用从单一应用向多元化应用转变，显示分辨

率从2K向4K、8K转变。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公司又重新设计研发了围绕智能化应用、4K/8K超高清显示

的激光显示信号处理及DLP驱动关键技术，并在2021年发布了替代激光显示产品。 因此公司对该批无形

资产予以核销处理。

2、激光显示光学引擎及成像基础技术

公司于2016年形成了激光显示光学引擎及成像基础技术的无形资产， 基于该技术已完成多个系列

覆盖4K\FHD\WXGA\XGA等分辨率的激光影院光学引擎产品开发， 实现了激光显示光学引擎开发中

高效率、小型化等核心技术的突破。 搭载该系列光学引擎的激光显示整机已实现上市销售，在家用、教

育、商用等领域均有应用。 已上市销售的整机产品，契合显示器件的技术发展将集中在大屏、节能环保等

方向的趋势，率先满足了显示产品结构逐渐向大尺寸倾斜的潮流，符合消费者对显示产品的消费诉求。

通过公司市场营销部门的信息反馈以及对激光显示产品应用市场同类产品的多次调查、分析，激光

显示整机产品为满足更广泛的应用场景以及高画质显示特征的需求，亮度、色域等核心指标需要进一步

提升，以突显激光显示的技术特性，真实体现激光显示的固有特性。 近年来，公司在激光显示光学引擎技

术领域持续深耕，在高亮度、高色域及节能等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已于2021年形成完整的替代技术和

产品方案。 因此公司对该批无形资产予以核销处理。

3、先进材料研发及应用技术

随着家电行业的技术进步和消费者对于产品感官和使用体验的不断提升， 以及家电行业个性化定

制生产模式的不断推广，用户对家电产品的外观的要求逐步从耐用、可靠和单一逐步转向健康、环保和

炫彩多变，先进材料的属性也从功能性转向美学型。 因此，公司研发了一系列新型的先进材料和工艺方

法，并在长虹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电产品上进行了规模化应用，原有的材料研发及应用技术已停止使

用。 因此公司对该批无形资产予以核销处理。

4、废旧锂电池资源化处理技术

随着国家“双碳”战略的推出以及新能源汽车行业的爆发性增长，预期未来新能源汽车报废后产生

的废旧动力锂电池的数量也会呈现指数型增长， 公司研发了可兼容处理废旧动力锂电池组的新型锂电

池再资源化技术，原有的废旧锂电池等再资源化技术已停止使用。 因此公司对该批无形资产予以核销处

理。

5、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关键技术研发

公司围绕锂离子电池高能量密度发展需求，开展了高能量密度锂离子电池关键技术项目，该技术研

发采用超高镍三元材料、富锂锰基材料体系，围绕高电压、高面载极片进行高能量密度电池设计。 随着各

种应用领域对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要求的快速发展，市场对电池能量密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上述材料

体系的设计远不能达到车用动力电池能量密度的发展需求。 因此对该批资产进行予以核销处理。

6、工业软件应用核心技术

公司于 2018�年形成了工业软件应用核心技术的无形资产, 基于该技术开发了面向工业的销售预

测应用、供应链协同应用等,�产品上市很好地满足了我国制造行业应用的需求。 该技术在当时具有极高

的可靠性、可用性、可扩展性、安全性和可管理性,在工业制造领域实现了数据并行决策，助力提升了制

造供应链的整体效率。 一方面随着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普及，另一方面随着业务的发展场

景更复杂、数据更多，现有的核心技术出现了应用使用上的瓶颈，无法满足工业场景数据量的暴增，需要

重新设计系统架构与关键技术，改为面向微服务、大数据及AI算法的技术路线，原技术已无法带来增量

价值。 因此对该批无形资产予以核销处理。

7、家用电器应用核心技术

公司于 2018�年形成了家用电器应用核心技术的无形资产， 基于该技术开发了电视个性化推荐应

用,�产品上市时获得良好的用户口碑,很好地满足了用户对感兴趣的电视/电影的快速查找。该技术在当

时具有极高的可靠性、可用性、可扩展性、安全性和可管理性,实现了电视产品的个性化增值应用,并获

得市场的青睐。为了进一步提升家用电器的关键技术、体验应用，进而扩大市场占有率,公司于 2020�年

基于家用电器应用核心技术,结合智慧家庭、物联网,进一步研发形成了面向AIOT的智慧家庭人工智能

关键技术,基于该技术研制的关键应用在2021年取得了广泛的应用,对原技术进行了替代。 因此对该批

无形资产予以核销处理。

8、基于大数据的WEB威胁情报分析技术研究

虹微公司于2018年形成了基于大数据WEB威胁情报分析技术的无形资产，基于该技术进一步研发

异常流量检测系统，当时该技术具有一定的可用性和先进性。 目前该技术中所使用的机器学习方法已在

学术和工业界被迭代优化，目前实际使用中已被淘汰，已无法为公司带来经济利益。 因此对该批无形资

产予以核销处理。

9、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

公司于2017年开始，针对智慧家电研发了人脸识别、行为识别等计算机视觉识别技术，部分技术成

果已应用于公司的智能电视、空调、冰箱等产品，带来了一定的价值，随着相关技术发展的日趋成熟，同

质化严重，该项技术无法为公司带来新的价值和增长点。 因此公司对该开发支出予以核销处理。

10、家电产品智能制造工程技术

近年来，随着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和用户个性化需求的爆发式增长，对家电行业的的生产模式造

成了严重的冲击。 为解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和和庞杂供应链带来的行业痛点，传统的基于大规模化生

产的生产线自动化装备，如移载机、装配机、检测工装等单机自动化装设备，逐步被基于柔性制造的工业

互联网机器人所替代。 为了应对这一变化， 公司又重新研发设计了一系列基于协同制造和数字孪生的

“互联网+”智能化生产装备和智能制造信息化系统，对传统的自动化制造工程技术进行迭代升级，并在

公司“智能制造产业园”等项目实现了规模化应用，原传统技术已停止使用。 因此公司对该批无形资产

予以核销处理。

11、家用电器产品系统工业设计与交互方法

公司基于技术储备研究与上市产品设计开发， 逐步形成了一部分在家用电器产品系统工业设计与

交互方法方面的专利技术。 这些技术一方面支撑了当时公司产品的开发上市，另一方面也作为技术储备

以应对市场变化。 前期形成的部分技术虽然在当时仍具备一定先进性，但近年来新材料、新工艺、显示技

术、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飞速发展，目前，已出现不能满足公司对产品和服务的功能需求。 因此对

该批无形资产予以核销处理。

12、能源管理基础技术研究及电池管理关键技术研发

相关技术在研发时点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但随着行业技术发展，以物联网、分布式计算、边

缘计算等为特点新型能源监测及管理技术快速发展，同时三元锂电池、磷酸铁锂电池等为代表的新型电

池材料技术得到规模应用。 本项目沉淀的以B/S、C/S架构为基础的技术体系在系统的灵活性、易升级性

方面存在困难，面向传统镉镍电池的相关算法、核心技术已不能适应新型电池技术的需要，已无法为公

司带来经济利益。 因此对该批无形资产予以核销处理。

13、智能语音交互安全关键技术研究

公司于2019年形成了智能语音交互安全关键技术，基于该技术开发了支持检测语音回放、合成、波

形拼接等仿冒行为的声纹识别系统，技术完成时部分指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补足了公司在语音交互/声

纹识别方面的安全薄弱点。

近年来，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呈现爆发式增长，该技术的预设指标在实际场景落地中存在性能瓶

颈。 公司针对该技术的核心算法进行了大幅优化，并在智能电视上实现装机应用，对原技术进行了替代。

因此对该批无形资产予以核销处理。

二、本次资产核销对公司的影响

因本次无形资产核销事项， 本公司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减少27,604.93万元。

本次资产核销事项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本次无形资产核销事项有助

于反映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的真实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

要求，符合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股东利益

的行为。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无形资产核销的意见

本次无形资产核销事项主要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虹微

公司及易嘉恩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 本次核销无形资产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的资产状况及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虹微公司

及易嘉恩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无形资产核销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

提交董事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无形资产核销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无形资产核销主要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制度的规定

和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的资产状

况及财务状况，有助于提供更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因此，同意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本次无形资

产核销事宜。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无形资产核销的审核意见

经认真审核，本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无形资产核销的审核决策程序合法，依据充分。 监事会同意对

上述无形资产进行核销，核销处理后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的资产状况及财

务状况，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治理制度。 因此，同意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本次无形资产核销

事宜。

六、独立董事关于本次无形资产核销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核销无形资产主要是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符合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

恩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和相关会计政策规定。 本次核销无形资产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的资产状况及财务状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虹微

公司及易嘉恩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本次无形资产核

销事宜。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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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27,000万元到34,000万元，同比增加金额约22,

463.37万元到29,463.37万元，同比增加比例约495.16%到649.45%。

2. 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20,000万元至27,000万

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27,000万元到34,000万

元，同比增加金额约22,463.37万元到29,463.37万元，同比增加比例约495.16%到649.45%。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20,000万元至27,000万元。

（三）公司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2020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36.6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6,281.83万元。

（二）2020年度每股收益：0.0098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国内彩电业务坚持产品创新，坚定推进大尺寸转型，提升高价值产品占比，优化

产品结构；通过“端云赋能” 强化精细化运营，用户运营规模持续增长；全面推进产业线负责制，实现全

价值链一体化经营，围绕模式、管理、业务及流程等变革，大力推行工业互联网“C+3” 运营模式，运营效

率显著提升。 海外彩电业务大力推动产品升级，持续完善中高端系列产品布局；坚定执行“聚焦战略，聚

焦市场、聚焦客户” 的市场拓展策略，销售规模逆势上扬；坚持“效率为王” ，推动机制和管理模式创新，

强化智能制造升级，全面持续提升系统效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冰箱柜、空调、洗衣机等业务国内市场需求持续向好，而上年同期受疫情影响，

国内销售市场表现平淡；同时，公司按照“效率为王、产品领先、对标对阵” 的经营方针积极部署经营计

划，实现了本报告期累计营业收入及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初步核算，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

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2021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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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川长虹”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

知于2022年1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1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

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监事会主席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公

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精密公司等向长虹控股集团转让资产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需要，为盘活资产，集中资源发展主业，会议同意公司下属子公司四川长虹精密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密公司” ）、四川长虹模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模塑公司” ）、四

川长虹电子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子部品” ）和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技佳公

司” ）通过协议方式分别向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控股集团” ）

转让部分机器设备资产（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转让价格以评估值为基础合计确定为20,129.42�万

元。 因本次转让事项，预计公司2022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659.48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

年审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本次拟转让的标的资产经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 报告号为 【银信评报字

（2021）沪3316号】，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2021年10月31日的账面净值合计为17,685.66万元（不含

税），评估值合计为 20,129.42�万元（含税金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下属子

公司转让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6号）。 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本次资产转让事项需履行长虹控股集团审批程序；本次资产受让方长虹控股集团为本公

司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资产转让事项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未超过5%，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4票，回避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形资产核销的议案》

为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虹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微公司” ）、

虹微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易嘉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嘉恩公司” ）资产状况，本着会计谨慎性

原则，会议同意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在2021年度核销部分无形资产和开发支出，账面净值合计

27,997.97万元。 因本次无形资产核销事项， 本公司2021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减少27,

604.93万元（最终影响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本次无形资产核销事项有助于反映

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的真实情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

符合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虹微公司及易嘉恩公司股东利益的行

为。 根据公司管理制度相关规定，上述资产核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

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形资产核销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7号）。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股票代码：002466� � � � � �股票简称：天齐锂业 公告编号：2022-006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预计净利润为正值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180,000万元–240,000万元 亏损：183,376.57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盈利：108,000万元–160,000万元 亏损：129,449.2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1.22元/股–1.62元/股 亏损：1.24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相关的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已就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年报审计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因2021年

度审计工作尚在进行中，具体数据以审计结果为准。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1年度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1、公司预计2021年度营业收入较2020年度大幅上升，主要原因系受益于全球新能源汽车景气度提

升，锂离子电池厂商加速产能扩张，下游正极材料订单回暖等多个积极因素的影响，2021年度公司主要

锂产品的销量和销售均价较2020年度均明显增长。

2、2021年度公司子公司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IGO� Limited的交易完成，公司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8号—债务重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

融资产转移》相关准则要求，确认了与银团并购贷款展期相关的债务重组收益6.73亿元以及相应期间

内的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6.09亿元。 其中，债务重组收益属于非经常性损益；未确认融资费用摊销计入

财务费用，不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3、 公司预计联营公司Sociedad� Química� y� Minera� de� Chile� S.A.（以下简称“SQM” ）2021

年度业绩同比将大幅增长，因此公司在本报告期确认的对该联营公司的投资收益较2020年度有较大幅

度增长。

4、 受SQM股票价格、Libor利率波动等因素影响，2021年度SQM的B类股领式期权融资业务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与套期保值业务产生的投资收益约4,500万元（税后净额）， 较2020年度同比上

升。 上述领式期权融资业务与套期保值业务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均为非经常性损益。

四、风险提示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 公司2021年具体财务数据

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2、鉴于公司重要的联营公司SQM是在智利圣地亚哥和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根据两地

交易所信息披露规则，SQM披露季度财务报告的时间晚于公司业绩预告的时间，公司不能先于SQM公

告季度财务信息前公告其业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2号-中期财务报告》第九条规定，公司通过财

务测算模型并结合Bloomberg预测的第四季度EPS等信息预估SQM第四季度经营损益，并按照公司持

股比例预估对SQM的投资收益。 该项投资收益与SQM实际公告的净利润按本公司持股比例计算的应

计投资收益可能存在差异。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3、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302� �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2022-004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年4月1日、2021年4月22日，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召开了第

七届四次董事会会议、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子公司提供

“银行综合授信”担保总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4月2日登载在《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

子公司提供银行综合授信担保总额度的公告》。 2021年10月21日、2021年11月9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

七届七次董事会会议、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控

股子公司提供“银行综合授信”担保总额度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10月22日登载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调整为合并

报表范围内各级控股子公司提供银行综合授信担保总额度的公告》。其中，公司对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

新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公司” ）提供的担保额度为40,000万元。

截至2022年1月24日，在20亿元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共发生10笔未到期的担保事项：公司为子公司

中建西部建设新疆有限公司提供的8,000万元、10,000万元银行授信业务担保； 公司为子公司中建西

部建设北方有限公司提供的6,000万元、5,000万元、1,5000万元、8,000万元银行授信业务担保；公司

为子公司中建西部建设贵州有限公司提供的10,000万元、10,000万元银行授信业务担保；公司为子公

司中建西部建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5,000万元银行授信业务担保； 公司为子公司中建西部建

设（上海）有限公司提供的8,000万元银行授信业务担保。

2022年1月25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公司

为新疆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的授信业务提供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5,000万元。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对新疆公司的担保授信额度范围之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中建西部建设新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年01月19日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268号

法定代表人：李波

注册资本：146,484.3974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商品混凝土及其原材料的生产、销售及服务；水泥制品的生产、销售；建材开发、生产及

技术咨询；建筑材料销售；建筑机械设备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代运代办、仓储服务；房屋及场地出租，汽

车修理与维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产权及控制关系：公司持有新疆公司100%股权。

经查询，新疆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担保人的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337,021.91 332,067.32

负债总额 174,814.47 154,526.49

净资产 162,207.44 177,540.83

2020年1-12月 2021年1-9月

营业收入 82,253.89 57,754.42

利润总额 6,508.05 12,602.06

净利润 5,074.50 12,592.56

注：2020年度/年末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1-9月/9月末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方：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方：中建西部建设新疆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新疆公司提供担保主要是为了保证其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 符合公司整体利

益。 且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总体可控，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六、公司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尚未到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90,000万元，全部

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各级子公司担保， 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11.50%。

公司及其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600970� � � � � � �证券简称：中材国际 公告编号：临2022-006

债券代码：188717� � � � � �债券简称：21国工01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报告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需要追

溯调整上年同期财务报表。 预计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

据）相比，将增加56,668万元到79,335�万元，同比增加50%到70%。 预计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相比，将增加17,872万元到40,539万元，同比增加12%到

27%。

2.预计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

据）相比，将增加34,265万元到51,397万元，同比增加40%到60%。预计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相比，将增加34,265万元到51,397万

元，同比增加40%到60%。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

数据）相比，将增加56,668万元到79,335万元，同比增加50%到70%。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34,265万元到51,397万元，同比增加40%到60%。

3.�报告期，公司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需追溯调整上年同期财务

报表。 上年同期财务报表经过追溯调整后，预计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相比，将增加17,872万元到40,539万元，同比增加12%到2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34,265万元到51,397万元，同比增加40%到60%。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3,335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85,662万元

（二）每股收益：0.65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1年9月，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材矿山建设有限公司100%股权、南京凯盛国际工程

有限公司98%股权、北京凯盛建材工程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完成

资产交割，本次重组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相关标的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重组后，公

司业务规模扩大，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显著增加。 同时，公司持续优化经营管

理，全面融入“双循环” ，在积极把握国内政策和市场机遇的同时，克服了人员出入境困难、物流运输成

本及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人工成本上升等不利因素，充分发挥全球市场优势和品牌价值，市场拓展成果

显著，履约能力持续提升，营业收入和利润较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实现双增长。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1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中材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信息披露

202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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